
C h r i s t o p h e r  N e w m a r k

C h r i s  N e w m a r k， 倫 敦 S p e n s e r  U n d e r h i l l  N e w m a r k 有 限 法 律 責 任 合

夥 律 師 行 的 合 夥 人，該 律 師 行 專 門 提 供 國 際 仲 裁 及 替 代 訴 訟 糾 紛 解

決 服 務 。  

C h r i s 數 度 在 按 國 際 商 會 、 倫 敦 國 際 仲 裁 法 院 、 斯 德 哥 爾 摩 商 會 及

聯 合 國 國 際 貿 易 法 委 員 會 的 規 則 進 行 的 國 際 仲 裁 中 ， 擔 任 仲 裁 員 、

主 席 、 獨 任 仲 裁 員 或 仲 裁 一 方 委 任 的 仲 裁 員 。 他 是 國 際 商 會 根 據

2 0 1 2 年 國 際 商 會 仲 裁 規 則 的 緊 急 仲 裁 員 條 文 所 委 任 的 首 名 緊 急 仲

裁 員 ， 也 是 資 深 商 事 調 解 員 ， 以 及 有 效 爭 議 解 決 中 心 調 解 員 培 訓 部

的 成 員。他 曾 為 有 效 爭 議 解 決 中 心、國 際 商 會、倫 敦 國 際 仲 裁 法 院 、

世 界 知 識 產 權 組 織 、 英 國 運 動 糾 紛 解 決 組 織 S p o r t  R e s o l u t i o n s  U K

及 調 解 機 構 C o n s e n s u s  M e d i a t i o n 進 行 逾 百 項 調 解 工 作，最 近 獲 委 任

為 國 際 體 育 仲 裁 法 院 ( C A S )調 解 小 組 成 員 。  

2 0 1 4 年 1 月 1 日 ， C h r i s 出 任 國 際 商 會 國 際 仲 裁 及 替 代 訴 訟 糾 紛 解

決 委 員 會 ( C o m m i s s i o n  o n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A r b i t r a t i o n  a n d  A D R ) 主 席 。

此 前 ， 他 曾 任 2 0 1 2 年 國 際 商 會 仲 裁 規 則 草 擬 小 組 委 員 會 成 員 ， 並

擔 任 國 際 商 會 的 專 責 小 組 主 席，負 責 檢 討 該 會 的 替 代 訴 訟 糾 紛 解 決

規 則 、 專 家 規 則 和 解 決 爭 議 委 員 會 規 則 ， 也 擔 任 過 該 會 另 一 專 責 小

組 的 聯 席 主 席，負 責 研 究 減 省 複 雜 商 事 仲 裁 的 時 間 和 費 用。由 2 0 0 7

年 至 2 0 1 0 年 ， 他 出 任 國 際 預 防 及 解 決 爭 議 協 會 (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

I n s t i t u t e  f o r  C o n f l i c t  P r e v e n t i o n  a n d  R e s o l u t i o n )的 董 事 局 成 員 ， 也

曾 是 有 效 爭 議 解 決 中 心 轄 下 國 際 仲 裁 和 解 委 員 會 ( C o m m i s s i o n  o n  

S e t t l e m e n t  i n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A r b i t r a t i o n )報 告 員，該 委 員 會 在 2 0 0 9 年

發 表 有 關 報 告 及 規 則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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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 h r i s 現 為 倫 敦 大 學 瑪 麗 皇 后 學 院 商 法 研 究 中 心 ( C e n t r e  f o r  

C o m m e r c i a l  L a w  S t u d i e s ) 國 際 仲 裁 學 院 ( S c h o o l  o f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

A r b i t r a t i o n )高 級 客 席 講 師 。  


